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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竞合犯与观念竞合犯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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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条竞合犯与观念竞合犯是外在表现甚为相似的两种特殊的犯罪形态�二者存在着概念、特
征、处罚原则等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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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刑法理论规定的错综复杂和司法实践的纷繁复杂

而引起的法条竞合与观念竞合�它们的外在表现有诸多的
相似�容易混淆。本文将从犯罪形态的角度对这两种竞合
现象作一动态的比较研究。
　　一、概念之辨析

（一）法条竞合犯。法条竞合犯是指某种行为同时符
合数个具有重合关系的犯罪构成的犯罪形态。［1］刑法学界
一般不称法条竞合犯�而常用法条竞合的概念。法条竞合
是从静态角度去分析刑法条文之间的竞合关系�单独论之
并无实际意义；法条竞合犯则把具体的犯罪行为与刑法具
体条文联系起来�从动态角度去揭示刑法条文之间的竞合
关系�法条竞合只有体现在具体的犯罪行为中才有意义。
由此看来�法条之间的重合与行为人的犯罪行为符合相互
重合的犯罪构成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以
法条竞合犯这一术语来替代刑法理论中的法条竞合。
然而�我国刑法理论对法条竞合犯属于一种特殊的犯

罪形态持否定态度�所以并不专门讨论法条竞合�只是在
分析观念竞合犯时�提及观念竞合与法条竞合的区别。［2］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结合犯、结果加重犯等都是犯罪
形态�而法条竞合犯同是犯罪行为触犯了刑法的某种特殊
的条文结构�它又因何不是犯罪形态的一种呢？
日本著名学者野村稔认为：“在一个行为被实施的场

合�作为原则进行一次构成要件的评价�成为前述单纯的
一罪�但以数次构成要件的评价为必要时�成为后者的观
念的竞合。问题是仅仅呈现符合复数构成要件的外观�由
于其构成要件相互的逻辑上的包容关系�实际上不过受其
中一个构成要件的评价的情况�这是一罪�被称为法条竞
合。” ［3］日本学者板仓宏认为：“有一个行为外观上似乎符

合数个构成要件�但实际上适用其中一个构成要件�排除
其它构成要件的适用情况�这是法条竞合。” ［4］根据以上定
义�法条竞合犯的本质是犯罪性质不同的、存在重合关系
的构成要件的竞合�表现形式是不同罪名的竞合。所以�
如果仅仅分析罪名难以解释某几种犯罪之间有何竞合关

系�脱离了犯罪构成要件是无法认识法条竞合犯的本质
的。

（二）观念竞合犯。观念竞合犯又称想像竞合犯或想
像的数罪�指一个行为触犯两个以上罪名的情况�它是客
观存在的一种犯罪形态。刑法理论界通常也直接称之为
观念竞合�这里我们用观念竞合犯这一术语�同样是为了
对这种竞合现象进行动态的分析�同时能够与法条竞合犯
相对应。关于观念竞合之概念�日本学者野村稔认为�“观
念的竞合是指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这实质上是数罪�
但是对其一个行为而成立数罪是应该进行一次处罚�作为
科刑上的一罪”�［3］板仓宏认为“一个行为触犯两个以上的
罪名的情况叫观念的竞合”。而所谓触犯两个以上的罪
名�日本的大谷实认为“它是指一个行为触犯数个刑法条
文�受数次构成要件的评价的情况。所以�观念的竞合虽
然是实质上的数罪�数个犯罪是实在地竞合的情况�但是
刑法着眼于行为是一个这一点�以之为科刑上的一罪�应
准本来的一罪�科刑上作为一罪处理”。［4］

综上可见�观念竞合犯的本质是一种不完整的数罪�
是“特别”的数罪。这是因为观念竞合犯的行为符合数个
犯罪构成�触犯数个罪名�而且行为人所触犯的数罪名中
任何一个罪名都不能全面评价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故明显
区别于一罪�应为数罪的一种形态；且观念竞合犯只是在
形式上符合数个犯罪构成�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行为�也
即数个犯罪构成公用部分要件�与数行为触犯数罪名的数
罪相比是不完整的�故是“特别”的数罪�是处断的一罪。

43

● ［收稿日期 ］2005－09－02
［作者简介 ］王 敏（1978－）�女�甘肃靖远人�兰州大学法学院200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法学。

第16卷第1期 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01月
Vol．16　No．1　 Journal of Daxian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 Jan．2006



　　二、特征之解读
（一）法条竞合犯的特征
第一�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犯罪行为。这是构成法条

竞合犯的必要前提。“一个犯罪行为”指行为人基于一个
犯意实施的一次危害社会的行为�这一行为不论是单一的
还是复合的�只要刑法分则规定了属于某一个犯罪的构成
要件�都是一个犯罪行为�如抢劫罪中的强制行为与取财
行为共同构成一个犯罪行为。“一个犯意”自然包括一个
犯罪故意或一个犯罪过失�但此犯意只能是单一的�复合
的犯意则不构成法条竞合犯。“一次危害社会的行为”也
即法条竞合犯的犯罪行为是一次性的犯罪行为。
第二�一犯罪行为同时符合数个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

成要件。一个犯罪行为如果只符合一个犯罪构成自然就
不存在法条竞合的问题�但符合数个犯罪构成的行为未必
就是法条竞合犯。作为法条竞合犯的犯罪行为所符合的
数个犯罪构成在性质和罪名上应都是不同的�否则法条竞
合犯不成立。另外�基本犯罪构成与相应的修正的犯罪构
成之间不存在法条竞合�基本犯罪构成与加重犯罪构成或
减轻犯罪构成之间也不属于法条竞合。
第三�数个犯罪构成之间在逻辑上的重合关系。重合

关系的内涵指从属或交叉关系。犯罪构成之间存在逻辑
上的从属或交叉关系是法条竞合的逻辑本质。［5］这种重合
关系源于刑法内部规定的错综复杂�具体体现在犯罪构成
的四个要件上：在犯罪客体上表现为既适用于范围较广的
社会关系也适用于范围较小的社会关系；在犯罪主体上表
现为既适用于范围较广的主体也适用于范围较小的主体；
主观方面的重合�主要是罪过形式的重合：主要是故意的
重合�既指内容较广的故意包括内容较单一的故意�也指
一般故意包括特定故意�犯罪过失的重合则主要是行为人
应当预见的结果范围之间的包容关系；客观方面的重合表
现在行为方式的完全相同�行为的复合性包括行为的单一
性�或行为的多样性包括了行为的单纯性。而且�只有四
个基本构成要件都有彼此的从属或交叉关系时�才可构成
法条竞合犯�任何一要件不重合�就不是法条竞合犯。
另需注意的是�法条竞合犯不仅要求犯罪构成重合�

而且要求实际的犯罪行为必须同时符合重合的数个犯罪

构成。如抢劫罪与故意伤害罪之间有包容或交叉的关系�
但如果行为人仅以殴打的手段取得财物�并未实施伤害行
为�不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故只是单纯的抢劫罪�不是
法条竞合犯。这也正体现了法条竞合犯是一种动态的犯
罪形态�而非数法条的简单竞合。
第四�只有一个犯罪构成可以最恰当、最全面地评价

犯罪行为�从而排除其它犯罪构成。法条竞合犯是因刑法
错综复杂的规定形成的�故对其只能选择数个犯罪构成中
最符合该犯罪行为本质特征的构成定罪量刑�不需要其它
的犯罪构成作为补充。至于如何定罪量刑�则需要结合不
同的竞合情况�根据具体立法予以解决。

（二）观念竞合犯的特征

第一�行为人实施一个危害社会的行为。这里的“行
为”因其性质不同决定其个数差异�从而影响观念竞合犯
的成立�只有单一行为的犯罪才成立观念竞合犯�复合行
为的犯罪�即以数个危害行为为构成要件的犯罪不能成立
观念竞合犯。对于实施此危害行为的犯罪无论是故意还
是过失�无论是单一的还是概括的�均不影响观念竞合犯
的成立�如故意杀人罪与过失杀人罪可以成立观念竞合
犯。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危害行为”包括积极作为和消极
不作为�一个不作为行为也可能构成观念竞合犯。
第二�一行为同时触犯数罪名。亦指行为人在实施一

个危害行为的过程中�其行为及结果符合数个性质不同的
犯罪构成�构成数个犯罪。对“数罪名”的理解有不同观
点�一种观点认为仅指不同罪名�另一种观点认为不仅指
不同罪名�相同罪名也包含在内。［4］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
因为如果承认同种罪名是数罪名�那么在观念竞合犯中一
个危害行为的前提下�各犯罪构成的要件就是重合的�所
以只要用一个罪名就可以完整评价�也就是实质的一罪�
而非想象的数罪。另外�承认同种罪名是数罪�这会导致
司法实践中的重罪轻判�造成罪责刑严重不一致。所以观
念竞合犯不应包括同罪名的情况�只有罪名相异、犯罪构
成性质不同�才存在竞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此外�对于
数个性质不同的罪名�只要罪名不一�就可以成立观念竞
合犯�而不一定要求每个犯罪构成都达到完整形态。如�
甲开枪射击乙�不料误中丙致丙死亡�甲的行为同时触犯
了故意杀人罪（未遂）和过失杀人罪�所以甲的行为属于观
念竞合犯。
第三�数罪间无重合关系�也即数犯罪构成的四个要

件之间无重合关系。当然�数罪名在主体、客体方面可能
会重合�如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在主体、客体方面重
合�但是在罪过心理及行为方式上不重合�所以是特殊的
数罪�而非一罪。
第四�数罪名中任何一个罪名都无法全面评价行为人

的犯罪行为。由于行为人触犯的数罪名之间不具有重合
关系�故无论用哪一个罪名都不能全面、恰当地评价其危
害行为�而必须用数罪名对之进行多重评价�否则难免以
偏概全�所以对其要定数罪�而非一罪。至于如何处罚�它
侵害了数个法益�但毕竟只实施了一个危害行为�所以适
用从一重处断的原则是合理的、妥当的。
　　三、处罚原则之探讨

（一）法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法条竞合犯虽然形式上
可用数个法条对其进行多重评价�但由于行为人只实施了
一个犯罪行为�也就只能用一个犯罪构成评价�而且也只
有一个犯罪构成可以最全面、最恰当地评价行为人犯罪行
为的特征�从而只能根据这一犯罪构成定罪量刑。具体根
据法条竞合种类的不同而采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整体法
优于部分法、复杂法优于简单法、基本法优于补充法的原
则。由于法条竞合犯并非行为本身的原因造成数个犯罪
构成竞合的结果�而是刑法错综复杂的规定所致�故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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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适用重法原则�更不能数罪并罚。
（二）观念竞合犯的处罚原则：观念竞合犯虽然触犯数

罪名且应受法律的多重评价�但因为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
危害社会的行为�不是完整的数罪形态�不宜并罚。但是
由于它的社会危害性显然大于单纯的一罪�那么其承担的
刑罚也应较单纯的一罪重；同时其危害性较实施数行为、
触犯数罪名的实质数罪轻�那么其所受刑罚也应较实质数
罪轻。所以�我国刑法理论采用的“从一重处断”原则能够
达到对观念竞合犯的合理评价�刑罚轻重控制适度�于理
论及实践均有不菲价值。
　　四、结论
通过上述对法条竞合犯和观念竞合犯的概念、特征、

处罚原则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它们有以下异同点：
第一�行为人都只实施了一个行为。但是法条竞合犯

中的行为既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复合的�引起该行为
的罪过只能是单一罪过；而观念竞合犯中的行为只能是单
一行为�引起该行为的罪过既可以是单一罪过�也可以是
复合罪过。
第二�一个危害行为都触犯了数罪名。但是法条竞合

犯中的数罪名的犯罪构成之间存在逻辑上的重合关系�且
数个犯罪构成是完整的抑或修正的会影响法条竞合犯的

成立与否；而观念竞合犯中的数罪名的犯罪构成之间不存
在这种重合关系�且数个犯罪构成是完整的抑或是修正的
不会影响法条竞合犯的成立与否。
第三�二者都属于特殊的犯罪形态。但是法条竞合犯

是同一犯罪行为触犯数法条时�仅适用一法条而排斥他法
条�且只有一法条可全面、恰当地评价它�所以罪之本质为
本来的一罪；而观念竞合犯是同一犯罪行为触犯数法条
时�任何一法条均无法全面、恰当地评价它�但考虑到其为
不完整的数罪�只能按数罪中的重罪定罪�所以罪之本质
为特殊的数罪�为处断的一罪。
第四�都按一罪处罚�只适用一法条。但是法条竞合

犯根据竞合关系的不同采用特殊法优于普通法、整体法优

于部分法、复杂法优于简单法、基本法优于补充法的原则�
选用其中最恰当的一罪处断之�并不导致适用重法；而观
念竞合犯因其危害性既大于单纯的一罪又小于实质的数

罪�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从一重处断之。
第五�都源于错综复杂的现象。但是�法条竞合犯的

出现是因为刑法规定的错综复杂�这种竞合是必然的；而
观念竞合犯的出现是以行为人的特定犯罪行为为前提或

中介的�这种竞合是偶然的。
第六�都面临着选择的问题。但是�法条竞合犯主要

面临的是法律适用的问题�是要在法条错综复杂的重合关
系之下选择最全面、最恰当的法条的问题�是一种法律规
范的竞合。用公式表达就是：

已知：犯罪行为的性质
求证：具体法条的适用
而观念竞合犯则主要面临的是犯罪行为到底触犯了

几个罪名、如何处罚的问题�是一种犯罪的竞合。用公式
表达就是：

已知：具体法条的规定
求证：犯罪行为的性质
综上�法条竞合犯与观念竞合犯是两类成因、性质均

有区别的犯罪形态�且适用原则亦各不相同�而偏于表面
有一定相似之处�处理当着意分析�以避免实践中误认、误
行�这也是法学研究严谨性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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